建安教体字〔2023〕7号

关于做好2022年建安区平安校园申报工作的

通  知

各乡镇中心学校、局属各学校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<关于进一步深化平安河南建设的若干意见>的通知》(豫办〔2021〕22号)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开展平安村(社区)、企事业单位创建工作决策部署，深入推进平安校园创建工作，根据河南省教育厅《关于印发河南省平安校园创建工作指南(试行)的通知》(教安全〔2021〕467号)、《关于做好2022年省级平安校园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豫教电〔2023〕5号）要求，经商区平安办、区公安局同意，现就做好2022年建安区平安校园申报工作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评选对象

全区各级各类学校(含幼儿园),已被评为区级平安校园超过三年的，需要重新申报。

二、申报评选条件

(一)基本条件

符合“三零”创建标准，被认定为平安企事业单位。

(二)创建条件

1.组织领导保障有力

(1)党组织坚强有力，战斗堡垒作用充分发挥；

(2)平安建设领导责任制落实，主要负责人是创建工作第一责任人，分管领导是直接责任人，其他班子成员承担分管职责范围内的责任；

(3)维护安全稳定的组织机构健全，并运转良好；

(4)规章制度健全，并严格落实；

(5)加大资金投入，创建经费有保障；

(6)高度重视，扎实深入开展安全教育。

2.治安防范严密有效

(1)防范力量配齐配强，配备专(兼)职巡防队，重要部位配备专职保卫人员；

(2)群防群治工作扎实，巡防队定期巡逻，保安严格落实出入登记等防范制度，师生员工开展守望互助；

(3)智能防控措施落实，主要出入路口、重点场所、要害部位、人员密集区域视频监控、报警器、硬质隔离等技防设施配备齐全，相关信息设施互联互通，积极推进“雪亮工程”接入工作和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应用工作；

(4)物防设施齐全，配备必要的安全防护、应急处置装备器械和物防设施；

(5)当年未发生刑事案件和有重大影响的治安案件。

3.矛盾纠纷妥善化解

(1)定期排查矛盾纠纷，定期分析研判学校的稳定形势，及时预测预警预防重大矛盾纠纷苗头性、倾向性问题；

(2)学校有调解组织，配备调解员队伍并有效发挥作用，认真落实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相关制度；

(3)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健全，各类矛盾纠纷得到有效化解，信访积案全部妥善解决，当年无新发生的上访事项。

4.重点人群帮教到位

(1)动态掌握情况，对学校师生员工及其家属中的刑满释放人员、社区矫正对象、吸毒人员、严重精神障碍患者、问题青少年、涉邪教人员等底数清、情况明；

(2)帮教措施到位，帮教对象当年无违法犯罪现象；

(3)流动人口服务管理进一步加强，学校和家属区出租屋登记备案率达100%。

5.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有效

(1)定期排查安全隐患，动态管控风险点、危险源，对隐患的种类、数量、状态等做到底数清、情况明，并落实隐患整治任务；

(2)严格管理重点物品，对危险化学品、特种设备、民爆物品、放射性物品、管制器具等进行规范管理和使用；

(3)根据相关法律法规，做好道路交通安全、消防安全、校舍及附属设施安全、仪器设备安全、食品药品安全、生产安全、校车安全、生态环境安全及反恐、扫黑除恶、减灾防灾、防溺亡、防欺凌等工作，防范安全隐患，当年无各类安全事故发生；

(4)应急预案完善，应急处置机制健全。

6.法治建设持续深入

(1)普法宣传形式多样，师生员工学法、遵法、守法、用法氛围浓厚；

(2)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健全，配有法律服务工作人员；

(3)法治示范创建活动不断深化，社会治理的法治保障进一步加强。

7.公共服务优质高效

(1)打造“全科网格”,网格化服务管理精准高效，网格员作为信息员、宣传员、矛调员、协管员、服务代办员的职能作用有效发挥；

(2)加强公共服务供给，切实维护师生员工合法权益，加大对困难人群、弱势群体的帮扶力度，公共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；

(3)激发社会组织参与活力，引导、鼓励社会组织通过提供公共服务等形式助力平安创建工作。

8.师生普遍满意

学校师生员工安全感和对平安建设工作的满意度在95%以上。

三、申报评选程序

(一)学校申报。拟申报平安校园的学校，要认真对照申报评选条件进行自查自评，符合申报条件的，认真填写《建安区平安校园申报表》(见附件1)、撰写创建总结报告(不少于3000字),逐级向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申报。

(二)组织评选。区教体局会同区平安办、区公安局进行评选(具体时间和要求另行通知)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(一)高度重视。平安校园创建是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有关平安创建决策部署、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、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河南的重要举措。各级教育、平安、公安等部门和学校要深刻认识开展平安校园创建的重要意义，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增强做好平安校园创建的责任感，切实把平安校园创建摆上重要议程，深入组织开展。

(二)认真组织。各学校要按照创建标准，积极进行创建。各级教育、平安、公安部门要坚持“严格标准，规范程序，以评促建，宁缺毋滥”的原则，认真组织，严格把关。

(三)及时报送。各乡、校上报建安区平安校园时，要报送申报学校创建工作报告及申报表(一式三份)等资料。有关材料请于2月底前报送区教体局安全股（文化中心X522）房间，电子稿报送至xcxjtjaqg@163.com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联系电话：0374-51190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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